
一、救济对象定期定量补贴申请 

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 

办理依据 

《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调整本市救济对象定期定量补助标准的

通知》（沪民救发〔2017〕24 号） 

申办条件 

具有本市户籍的下列人员：三无人员、三胞胎、司法老残、散居归侨、宽释

人员、因公致残知青、纠错人员、港台回归人员、历史老案纠错平反人员、起义

投诚人员、特赦托派等。 

申请材料 

1、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 

2、户口簿； 

3、特殊对象身份证明材料； 

4、其他相关材料。 

办理程序 

1、具有本市常住户籍的城乡居民符合民政特殊救济条件的当事人，由本人

到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申请； 

2、街道、乡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审核后，报区民政局审批； 

3、审批同意的，从申请当月起享受生活困难补助待遇。 



 

收费标准 

免费 

 

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 

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 

办理依据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 649 号）；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发〔2012〕

45 号）； 

民政部关于印发《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民发〔2011〕220

号）； 

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实施‹上海市社会救助办法›的若

干规定》的通知（沪民救发〔1997〕第 8 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民政局等六部门制订的<上海市城

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认定标准>的通知》（沪府办发〔2014〕16 号）； 

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发布《上海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

对实施细则》的通知（沪民救发〔2014〕15 号）。 

申办条件 



符合《上海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经济状况认定标准》（沪府办

发〔2014〕16 号）规定的家庭。 

包括：1、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本市同期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2、3 人户及以上家庭人均货币财产低于 3 万元（含 3 万元），2 人户及以下

家庭人均货币财产低于 3.3 万元（含 3.3 万元）； 

3、家庭成员名下无生活用车辆（残疾人用于功能性补偿代步的机动车辆除

外）； 

4、家庭成员名下无非居住类房屋（如商铺、办公楼、厂房、酒店式公寓等），

但有居改非房屋且兼作家庭唯一居住场所的除外； 

5、城镇居民家庭成员名下仅有 1 套住房或无房，或者有 2 套住房但人均建

筑面积低于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本市人均建筑面积。这些住房包括产权住房、

实行共有住房租金标准计租的承租住房、宅基地住房等。农村居民家庭除宅基地

住房、统一规划的农民新村住房外家庭成员名下无其他商品住房。 

申请材料 

1、家庭成员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2、家庭成员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 

3、填写全市统一的申请表，并作出申报材料真实性和同意经济状况核对的

承诺原件； 

4、书面申请原件； 

5、家庭可支配收入的证明原件（单位劳资部门证明、失业证明、养老金证

明、领取各类救济救助金证明等）； 

6、家庭财产的证明（房产证、存款户名、车辆证明、股票开户名）原件和

复印件； 

7、涉及赡养抚养关系的其他人员的收入证明原件（如离婚协议、法院判决

书、承担赡养抚养义务的人员的收入证明）。 

办理程序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窗口受理；社会救助办理机构初审，提交经济状况核

对机构对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根据核对结果提交街镇审批；将审批结果通知

申请家庭，被批准的按照批复实施救助，未被批准的书面通知并说明原因。 



 

收费标准 

免费 

 

三、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 

生活救助申请 

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 

办理依据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修订后的《上海市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办

法的通知》（沪府发〔2016〕90 号）；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 649 号）；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发〔2012〕

45 号）； 

民政部关于印发《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民发〔2011〕220

号）； 

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实施‹上海市社会救助办法›的若

干规定》的通知（沪民救发〔1997〕第 8 号）； 

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发布《上海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

对实施细则》的通知（沪民救发〔2014〕15 号）。 

说明：因病支出型贫困家庭生活救助受理、审核、审批、救助金发放等办理

程序按照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 

申办条件 



1、在提出申请之月前 3 个月内，家庭医疗费用支出和家庭基本教育费用支

出之和超过家庭可支配收入或虽未超过家庭可支配收入，但家庭可支配收入扣除

家庭医疗费用支出和家庭基本教育费用支出之和后，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本市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2、提出申请之月前 12 个月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本市上年度城市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家庭财产符合本市低收入困难家庭申请专项救助经济状况认定标准和相关

规定。 

申请材料 

1、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2、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 

3、书面申请原件； 

4、医疗发票原件； 

5、教育费用票据原件； 

6、家庭财产的证明（房产证、存款户名、车辆证明、股票开户名）原件和

复印件； 

7、家庭可支配收入的证明原件（单位劳资部门证明、失业证明、养老金证

明、领取各类救济救助金证明等）； 

8、医疗证明原件（病历卡或出院小结）。 

办理程序 

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受理，对申请材料初审，提交市经济状况核对中

心核对，根据核对结果由街镇审批；审批合格的从批准之月起给予救助；未予批

准的书面告知并说明未予批准的原因。 

 



收费标准 

免费 

 

四、住院医疗救助申请 

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 

办理依据 

《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医

疗保险办公室关于调整和完善本市医疗救助制度加强住院医疗救助工作的通知》

（沪民救发〔2015〕43 号）。 

申办条件 

申请人须准确申报本人对象类别（民政部门定期定量生活补助对象、低保家

庭、低收入困难家庭）；低收入困难家庭须申报家庭收入和财产并经市居民经济

状况核对中心核对。 

申请材料 

1、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2、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 

3、申报申请人类别（定期定量生活补助对象、低保家庭、低收入家庭）并

填写医疗救助申请表原件; 

4、病史材料原件; 

5、书面申请原件; 

6、医疗费用单据原件; 

7、单位及社会互助帮困的证明原件; 

8、申报低收入家庭但不在享受低收入困难家庭补助的对象需提供家庭可支

配收入的证明原件（单位劳资部门证明、失业证明、养老金证明、领取各类救济

救助金证明等）; 

9、申报低收入家庭但不在享受低收入困难家庭补助的对象需提供家庭财产

的证明原件（房产证、存款户名、车辆证明、股票开户名）。 

办理程序 

乡镇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受理申请；核查申请人有关情况，对申报低

收入困难家庭的提交市经济状况核对部门核对；根据核查结果提出初步救助意见

并报乡镇街道审批；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将审批结果告知申请人，并负责发放

救助金。 



 

收费标准 

市民政局 

 

五、重残无业人员生活补助申请 

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 

办理依据 

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将本市重残无业

人员生活补助实施归并管理的通知》（沪民救发〔2002〕82 号）； 

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调整本市重残无业人员生活困难

补助申请发放工作流程的通知》（沪民救发〔2007〕105 号）； 

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对本市重残无业

人员发放生活困难补助的通知》（沪民救发〔2009〕61 号）；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执行国家重度残疾标准的通知》（沪残联〔2014〕

169 号）。 

申办条件 

符合国家重度残疾人标准七类残疾一级、二级标准的人员；符合《关于<关

于对本市重残无业人员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的通知>的补充通知》（沪民救发

〔2000〕27 号）及相关规定，本市智力残疾三级残疾人参照重度残疾标准执行。 

申请材料 

1、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2、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 



3、重残无业人员生活救助申请表； 

4、书面申请原件； 

5、残疾人证原件和复印件； 

6、区级残联关于重残无业人员的认定证明原件。 

办理程序 

申请人经残联部门重残认定后，次月到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理申请

手续；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受理申请后，根据确认的信息审核其就业状态，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审核后提交审批；民政部门及时将审批意见反馈申请人；被批

准的，申请人可从申请之月起领取生活补助。 

 

收费标准 

免费 

 

六、享受民政社会救助项目证明出具 

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 

办理依据 

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

乡建设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工商总局、统计局、证监会《关于印发<城市

低收入家庭认定办法>的通知》（民发〔2008〕156 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委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阶段

帮困助学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府办发〔2005〕28 号）； 



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做好本市帮困助学有关工作的通知》（沪民救发〔2005〕

53 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建立本市全日制中等职业学校帮困

助学制度的实施意见》（沪教委职成〔2006〕22 号）； 

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对本市经济困难家

庭适龄幼儿实施学前教育资助的通知》（沪财教〔2011〕58 号）。 

申办条件 

符合本市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认定标准的家庭和正在享受低收入专项救

助的家庭。 

申请材料 

1、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2、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 

3、书面申请原件； 

4、与出证相关的其他材料原件（要求盖证明章的表式）。 

办理程序 

申请人凭户口簿、身份证到服务窗口提出申请，提交出具证明申请书；服务

窗口通知后台查询，经查实确系低保家庭或正在享受低收入专项救助家庭的，即

盖章或出具书面证明。 

 

收费标准 

免费 
 


